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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 

权益类资产交易投融资信息服务操作指南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 为了规范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北金所”）权益

类业务参与人通过北金所综合业务平台进行权益类资产交易投融资

信息传递活动，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，保障交易安全，保护市场参与

主体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参与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
《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权益类业务参与人管理细则》及北金所相关业

务规则的规定，制定本操作指南。 

第二条  本指南所称的权益类资产交易投融资信息服务是指权益类

业务参与人使用北金所综合业务平台进行的投资、融资信息传递服务。 

第三条   本指南所称受让方，是指在北金所场内参与正在招商、推

介或参与正在交易的某项权益类资产项目的意向受让方或受让方。 

第四条   本指南所称专业服务机构，是指依法成立，有效存续，具

备其所属监管机构批准的投资、融资业务资质，在北金所场内为权益

类资产交易的受让方提供投资、融资服务的机构。专业服务机构应符

合下列条件之一: 

1.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许可的金融机构; 

2.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准设立并由银保监会公布的地方

资产管理公司； 

3.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的非证券类私募投资基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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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北金所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第五条   在权益类资产交易项目信息披露期内，受让方需要专业服

务机构提供投资、融资服务的，应当通过北金所综合业务平台指定系

统向专业服务机构提交投资、融资服务需求信息。 

第六条  专业服务机构通过综合业务平台指定系统收到权益类资产

交易投资、融资服务需求信息后，应在受让方约定的期限内回复意见；

未回复意见的，视为不参与提供服务。专业服务机构在回复意见之前

可自行与受让方进行商洽并对受让方及投资、融资相关情况开展尽职

调查。 

第七条   专业服务机构同意提供服务的，根据其所属行业的监管规

定为受让方提供投资、融资服务。双方自行签署《权益类资产投资/

融资服务协议》及相关协议。 

第八条   为了促进受让方与专业服务机构签署的有关协议的履行，

专业服务机构可要求受让方缴纳一定金额的履约保证金（总额不得超

过受让方与专业服务机构签署的有关协议金额的 20%）。北金所可依

受让方和专业服务机构签署的《权益类资产投资/融资履约保证金使

用协议》的约定提供履约保证金结算服务。  

第九条   专业服务机构与受让方之间就有关协议的签署、履行产生

纠纷的，双方应自行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可根据相关协议的

约定主张权利或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第十条   专业服务机构和受让方均应保证资金来源真实、合法，符

合所属监管机构对资金投向用途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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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受让方通过综合业务平台与专业服务机构达成权益类资

产交易投资、融资服务的，应按照《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不良资产交

易业务收费暂行标准》支付技术支持费。通过北金所综合业务平台进

行的非上市国有产权、非国有产权、实物资产交易投融资信息服务参

照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 监管部门对相关活动另有规定的，应从其规定。 

第十三条   本指南由北金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 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